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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58,976,577 股 

2、发行价格：11.53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79,999,932.81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675,016,809.45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58,976,577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1 年 1 月 13 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

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自 2021 年 1 月 13 日起开始计算。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

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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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硕贝德 指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指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创业板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

销业务实施细则》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上市公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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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概况 

中文名称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uizhou Speed Wireless Technology Co.,Ltd.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 406,769,850 元 

法定代表人 朱坤华 

董事会秘书 黄刚 

成立日期 2004 年 2 月 17 日 

注册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区上霞片区 SX-01-02 号 

办公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区上霞片区 SX-01-02 号 

股票简称 硕贝德 

股票代码 300322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地址 http://www.speed-hz.com/ 

电话 86-752-2836716 

传真 86-752-2836145 

邮政编码 516255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和销售：无线通信终端天线及通信产品配件，并提

供相关技术服务；商品与技术进出口；动产与不动产租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上市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内部决策程序 

2020年1月20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董事分项表决并一

致同意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及与本次发行相

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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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2月14日发布《关于修改〈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中国证监会令第164号）、《关于修改〈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20〕11号）以及《发

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对创业

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规定和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发行人于2020

年2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及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0年11月17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董事一致同

意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授权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

议案。 

2020年2月5日和2020年3月9日，发行人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

办理本次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2、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 年 7 月 30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惠

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告知函》、

《关于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

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0〕020088 号），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

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惠州硕贝德无线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63 号），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注册申请。 

3、发行过程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收盘后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

143 名投资者发出了《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

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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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相关

附件文件。本次发送认购邀请书的特定对象包括前 20 大股东（已剔除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

商及与上述机构、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16 家、基金公司 21 家、证券公

司 20 家、保险公司 8 家、其他类型投资者 78 家。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自报送发行方案日（2020年11月25日）至申购日

（2020年12月11日）9:00期间内，因范例、深圳市中金岭南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张新滢、向伟、尹志君、王厚法、程云、王杏梅、张新华表达了认购意向，主承

销商向上述投资者补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等相关附件。《认

购邀请书》中包含了认购对象与条件，认购时间与认购安排，确定发行价格、发

行对象及获配股票的程序和规则，投资者适当性关联，特别提示等内容。《申购

报价单》包含了认购对象同意《认购邀请书》所确定的认购条件与规则、须由认

购对象填写的申购价格、拟申购金额及有关承诺等内容。 

经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核查，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在本次发行中发出的附

有《申购报价单》的《认购邀请书》合法、有效。 

经主承销商核查，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在本次发行中发出的附有《申购报价单》

的《认购邀请书》合法、有效。本次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对认购邀请书发送范围的要求。 

2020年12月11日（T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

所对最终认购邀请名单的投资者认购资格及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认购邀请文

件的发送范围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也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有关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方案及发行对象的相关要求，不存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

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

形。 

在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2020 年 12 月 11 日 9:00-12:00，簿记

中心共收到 12 单申购报价单。上述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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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保证金外，其余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的约定

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 

由于首轮有效申购的累计统计结果均未达到任一发行结果确定条件，主承销

商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中午 12:00 后通过电话向首轮获配的投资者征询追加意

向，并通过邮件向其发送《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追加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追加认购邀请书》”），并向《惠州硕贝德

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中

及后续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通过邮件发送《追加认购邀请书》及《追加申购单》

等相关附件。追加申购期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 12:00 至 12 月 18 日 12:00），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共收到 6 单追加申购单。上述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

关申购文件，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保证金外，其余投资者均按认购

邀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不包括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

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

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私募投资基金系

指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包括资产由基金管理人

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私募投资基

金需要按规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

申购的投资者中，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

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在申购报价前履行了备案程序。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进行。 

（四）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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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58,976,577股，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的最高发行数量。 

（五）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2020年12月9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80%，即不低于11.53元/股。其中：发

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发行人律师对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结果，并按照

认购邀请书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11.53元/股，发行价格为基准价格的1.00倍。 

（六）募资资金总额及发行费用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79,999,932.81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4,983,123.36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75,016,809.45元。 

（七）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4 日，本次发行获配的 14 名发行对象已将本次发行认购

的全额资金汇入中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

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12 月 24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0]201Z0029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中信证券收到本次发行获配的 14 名发行对象认购资金

679,999,932.81 元。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承销费后

的上述认购资金的剩余款项划转至硕贝德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

专项存储账户中。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 年 12 月 25 日

出具的《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0]201Z0030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

硕贝德向 14 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8,976,577 股，募集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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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679,999,932.81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4,983,123.36 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75,016,809.45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58,976,577 元，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616,040,232.45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一个月

内，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九）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58,976,577股股份的预登记手续已于2020年12月31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十）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1 范例 2,341,717 26,999,997.01 

2 深圳市中金岭南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1,734,605 19,999,995.65 

3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708,586 134,999,996.58 

4 张新滢 3,469,210 39,999,991.30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65,915 92,999,999.95 

6 向伟 1,734,605 19,999,995.65 

7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336,513 49,999,994.89 

8 尹志君 1,734,605 19,999,995.65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568,083 64,199,996.99 

10 珠海横琴长乐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7,805,724 89,999,997.72 

11 王厚法 1,734,605 19,999,995.65 

12 程云 1,734,605 19,999,995.65 

13 王杏梅 3,503,902 40,399,990.06 

14 张新华 3,503,902 40,399,990.06 

合计 58,976,577 679,999,932.81 

经核查，以上获配的14家投资者及所管理的产品均非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

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

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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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范例 

姓名：范例 

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花边北路9号 

认购数量：2,341,717股 

限售期：6个月 

2、深圳市中金岭南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金岭南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 6013 号中国有色大厦

2003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龚子奇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创业投

资业务；企业上市咨询（不含金融、类金融项目）、财务咨询、投资咨询、信息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认购数量：1,734,605 股 

限售期：6 个月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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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注册资本：482,725.6868 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经营范围：一、人民币特种股票、人民币普通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

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经纪业务；二、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

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自营业务；三、

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

和企业债券的承销业务；四、基金的发起和管理；五、企业重组、收购与合并顾

问；六、项目融资顾问；七、投资顾问及其他顾问业务；八、外汇买卖；九、境

外企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产管理；十、同业拆借；十一、客户资产管

理。十二、网上证券委托业务；十三、融资融券业务；十四、代销金融产品；十

五、证券投资基金代销；十六、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十七、证券投资

基金托管业务；十八、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认购数量：11,708,586 股 

限售期：6 个月 

4、张新滢 

姓名：张新滢 

住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金成名苑 

认购数量：3,469,210 股 

限售期：6 个月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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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夏理芬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认购数量：8,065,915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6、向伟 

姓名：向伟 

住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滨海社区海天二路 

认购数量：1,734,605 股 

限售期：6 个月  

7、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深圳湾段)3331 号阿里巴巴大厦 N1 座第 8 层

和第 9 层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祝瑞敏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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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4,336,513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8、尹志君 

姓名：尹志君 

住址：江苏省金坛市儒林镇 

认购数量：1,734,605 股 

限售期：6 个月  

9、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注册资本：1,013,725.8757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

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

务；销售贵金属制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5,568,083 股 

限售期：6 个月  

10、珠海横琴长乐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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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珠海横琴长乐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4010(集中办公区)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古俊练 

经营范围：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资本管理、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7,805,724 股 

限售期：6 个月 

11、王厚法 

姓名：王厚法 

住址：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路 99 号 

认购数量：1,734,605 股 

限售期：6 个月  

12、程云 

姓名：程云 

住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红旗东路 

认购数量：1,734,605 股 

限售期：6 个月  

13、王杏梅 

姓名：王杏梅 

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南坛北路 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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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数量：3,503,902 股 

限售期：6 个月  

14、张新华 

姓名：张新华 

住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 路 

认购数量：3,503,902 股 

限售期：6个月 

（十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及《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63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

程序的要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

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试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

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

认购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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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过程、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3、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全额缴纳认购资金，并经有关验资机构验资； 

4、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

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的关联方；未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作出的保底收

益或变相保底收益承诺，未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

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5、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以资管产品、私募投资基金方式认购的，已提供其

产品备案证明，均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6、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58,976,577股股份的预登记手续已于2020年12月31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硕贝德；证券代码为：300322；上市地点为：深圳

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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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2021年1月13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公司14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预计上

市流通时间为2021年1月13日。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18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有的限售股

数量（股） 

西藏硕贝德控股有限公司 79,643,204.00 19.58 - 

温巧夫 15,741,313.00 3.87 11,805,985.00 

朱坤华 12,936,677.00 3.18 9,702,508.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5,147,725.00 1.27 - 

朱旭东 2,833,061.00 0.70 2,124,796.00 

李育章 2,175,500.00 0.53 - 

林盛忠 2,145,000.00 0.53 - 

冯智威 2,100,089.00 0.52 - 

许福林 1,989,830.00 0.49 - 

金宗旗 1,936,811.00 0.48 - 

合计 126,649,210.00 31.15 23,633,289.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截至2020年12月30日，公司前十大

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的限售股数

量（股） 

西藏硕贝德控股有限公司 79,643,204.00 17.10  - 

温巧夫 15,741,313.00 3.38  11,805,985.00 

朱坤华 12,936,677.00 2.78  9,702,508.0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727,475.00 2.52  11,708,5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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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的限售股数

量（股） 

财通基金-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玉泉添鑫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7,805,724.00 1.68 7,805,724.00 

珠海横琴长乐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长乐

汇资本专享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805,724.00 1.68 7,805,724.0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568,083.00 1.20  5,568,083.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4,657,925.00 1.00  - 

王杏梅 3,503,902.00 0.75  3,503,902.00  

张新华 3,503,902.00 0.75  3,503,902.00  

合计 152,893,929.00 32.84 61,404,414.00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0 年 12 月 18 日） 
本次发行数

量（股） 

本次发行后 

（截至股份登记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23,955,739.00 5.89% 58,976,577 82,932,316.00 17.81%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382,814,111.00 94.11% - 382,814,111.00 82.19% 

合计 406,769,850.00 100.00% 58,976,577 465,746,427.00 100.00% 

本次发行前后，西藏硕贝德控股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朱坤华仍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未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以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2020年9月30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

2019年度、2020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准，并考虑本次发行

新增净资产，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

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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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元/股） 本次发行后（元/股） 

2020 年 1-9 月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2019 年末 

2020 年 1-9 月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2019 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 0.08  0.23  0.07  0.20  

每股净资产 1.65  1.61  2.89  2.86  

注： 

1、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9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除以本次发行

前总股本406,769,850股计算，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19年度和2020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406,769,850股计算；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9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19年度和2020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35,023.70 113,174.80 101,117.92 122,451.77 

非流动资产 74,648.79 67,225.33 82,637.98 83,341.66 

资产总额 209,672.50 180,400.14 183,755.90 205,793.43 

流动负债 132,327.74 103,450.08 105,267.79 117,766.71 

非流动负债 4,798.75 6,571.06 12,041.99 15,115.18 

负债总额 137,126.49 110,021.14 117,309.77 132,881.89 

股东权益 72,546.01 70,378.99 66,446.13 72,911.54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32,006.40 174,950.64 172,236.20 207,006.01 

营业利润 4,084.90 9,997.48 7,422.80 1,959.98 

利润总额 4,019.91 9,755.32 7,136.29 2,022.39 

净利润 3,795.18 9,662.81 7,111.67 2,049.7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3,302.91   9,287.95  6,240.07 5,142.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2,660.46  4,378.34  5,020.86 1,4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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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3,175.22 16,471.42 39,514.99 4,979.82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2,020.69 -1,080.44 -23,989.10 -14,325.21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8,163.95 -11,985.26 -22,640.19 16,953.6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9,024.97  3,510.31  -6,948.73  7,120.06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1.02 1.09 0.96 1.04 

速动比率（倍） 0.77 0.85 0.74 0.83 

资产负债率（合并）（%） 65.40 60.99 63.84 64.5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53.75 48.37 52.29 48.61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68 4.24 4.28 5.10 

存货周转率（次） 3.65 5.71 5.66  6.27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元） 0.08 0.40 0.97 0.12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元） 0.22 0.09 -0.17 0.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 0.23 0.15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8 0.23 0.15 0.13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公司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占比较为接近。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非流动资

产占比分别为40.50%、44.97%、37.26%及35.60%，主要由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商誉及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等构成。公司负债主要以流动负债为主，

最近三年及一期流动负债占比分别为88.63%、89.73%、94.03%和96.50%。 

公司经营稳定，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最近三年一期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和所有者权益规模均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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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偿债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未发生重大变化，总体稳健。 

最近三年及一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1.04、0.96、1.09和1.02，速动

比率分别为0.83、0.74、0.85和0.77，短期偿债能力良好。 

最近三年及一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4.57%、63.84%、60.99%

和65.40%，资产负债率较高。 

3、营运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5.10、4.28、4.24及2.68，公司

建立了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关于账款回收的内部控制程序运作规范、有效。公司

给客户提供的信用期长度符合行业一般惯例，结算期限一般为2-5个月。公司应

收账款周转率与公司政策规定的客户结算期限基本匹配，显示公司应收账款回收

情况良好。公司主要客户都是规模较大、信用良好的企业，与公司有着长期的业

务合作，很少出现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情况。 

4、盈利能力分析 

公司研发实力较强、产品品质良好，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公司的主营业务

收入主要包括天线、指纹模组、芯片封装、精密结构件等。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毛利率分别为19.63%、21.79%、21.69%及19.96%。

报告期内，公司重视研发投入，提高产品质量，保证产品先进性，毛利率总体保

持在较高水平。 

5、现金流量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值；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净流出较大，主要系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及公司处置及收购长期股权投资所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主要系筹措

满足业务扩张及日常经营活动所需资金。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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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 刘坚、计玲玲 

项目协办人： 吴恢宇 

项目组成员： 王洁、印鹏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话： 0755-23835238 

传真： 0755-23835201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杨晨 

经办律师 刘胤宏、张明、宋颖怡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电话： 010-52682888 

传真： 010-52682999 

（三）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肖厚发 

经办注册会计师： 何双、毛才玉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1 幢外经贸大厦 901-22 至 901-26 

电话： 010-66001391 

传真： 010-66001392 

（四）验资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肖厚发 

经办注册会计师： 何双、毛才玉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1 幢外经贸大厦 901-22 至 901-26 

电话： 010-66001391 

传真： 010-66001392 

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2020年3月，公司与中信证券签署了《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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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行人）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和保荐人）关于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之承销及保荐协议》。 

2020年12月，公司与中信证券签署了《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发行人）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和保荐人）关于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之承销及保荐协议之补充协议》。 

中信证券已指派刘坚先生、计玲玲女士担任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保荐

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刘坚，男，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副总裁，保荐代表人、注册会

计师。作为项目成员或负责人先后负责或参与的项目包括：TCL 集团重大资产

重组项目、剑桥科技非公开发行项目、振德医疗可转债等多个资本运作项目。具

有丰富的项目实际操作经验。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计玲玲，女， 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人，

作为项目成员或负责人先后负责或参与的项目包括：韵达股份非公开发行、 振

德医疗 IPO、 中信重工 IPO、太钢不锈公开增发、宝钢股份分离交易可转换公

司债券、中工国际非公开发行、包钢股份非公开发行、三峡水利非公开发行、南

京银行非公开发行、滨江集团非公开发行、珠江啤酒非公开发行、四川路桥非公

开发行、江南红箭重大资产重组、国机汽车重大资产重组、ST 阿继重大资产重

组等多个资本运作项目。具有丰富的项目实际操作经验。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

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及上市的相

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

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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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以下无正文） 



 

25 

 

（本页无正文，为《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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